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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虚拟治理成本法作为一种常用的环境价值
评估方法，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随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不断深化实施，该方
法的适用情形和计算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完善。本文对该
方法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中的历史发展沿革进行了
梳理总结，并以一起电镀废水偷排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
象，基于国家最新发布的虚拟治理成本法技术指南，对
地表水环境损害量化的各个过程开展详细论述，以期为
该方法的规范性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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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虚拟治理成本法是按照现行的处理工艺和水平核算

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需费用的方法。自2011年
出台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Ⅰ版）》
中首次推荐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以来，虽然其在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工作中经历了多次完善和补充，但在实际运
用中仍存在诸多不规范的问题。叶脉等[1]对2014-2020年
期间65起利用虚拟治理成本法核算生态环境损失的案件
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共有30起在核算过程中存在有争议
或值得探讨的情形，在污染物类别上则以废水倾倒、偷
排案例居多，尤其是电镀、酸洗废水案件数量最多达到
21起。基于这一情况，本文系统总结了虚拟治理成本法
在我国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中的改进历程，并以一起
电镀废水偷排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基于国家最新出台
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水污染虚拟治理
成本法》，对地表水环境损害量化的流程开展较为详细
的论述，以期为该法的规范性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虚拟治理成本法历史发展沿革
2011年发布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

（第Ⅰ版）》中提出当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无法得到
实际修复工程费用，或者污染修复费用难以计算时，
则推荐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并在其中初步规定
了虚拟治理成本的计算方法和不同环境功能类型在计
算时的系数范围，形成了我国生态环境损害简化评估的
雏形[2]。

2014年出台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
版）》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
荐方法》明确规定利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得到的环境
损害数额可以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依据，并根据污
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浓度水平对该法的适用情形进行了
规定，此外还对该方法进行了详细定义。

2017年原环保部专门出台了《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
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其中不仅细分了虚拟治
理成本法的适用及不适用情形，还对污染物排放量、单
位治理成本和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的确定方法进行了详
细规定。该说明基本明确了虚拟治理成本法的主要工作
程序，表明该方法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中的运用相

对成熟。
2021年，为了对我国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进

行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部出台《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1部分：总纲》等6项技
术标准，其中2项基础方法类的标准均为虚拟治理成本
法。该技术指南在充分考虑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分别对
虚拟治理成本法在大气和水中的应用进行了更深入地完
善，现已成为虚拟治理成本法在实际运用中的主要参考
标准。与前一版方法相比，新的技术指南明确规定了虚
拟治理成本法的评估程序，并将方法适用性分析放在首
要位置。此外还细化了污染物数量的核定方法，优化了
单位治理成本的确定方法，并将污染物类型和理化性质
等因素考虑在内，增加了污染物危害性评估，完善了调
整系数的构成。

虚拟治理成本法由于其操作容易、计算简洁，在实
际鉴定工作中应用广泛，但也由此造成该方法的滥用，
叶脉等[1]发现在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存在争议的案例中
有30%属于适用范围问题。根据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
的适用范围可知，虚拟治理成本法本该是在修复成本法
无法实施时才考虑使用的方法，但往往由于其计算快速
便捷的特性而成为首选方法，致使由此产生的评估结果
难以使人信服。因此在最新版的技术指南中明确将方法
适用性分析放在评估程序的首要位置，这对于虚拟治理
成本法的规范化应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评估程序与方法
（一）评估程序
当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核算地表水污染事件造产生

的环境损害费用时，首先应开展方法适用性分析，以判
断该事件是否符合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情形。在确定
使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之后，再通过单位治理成本、排放
量和调整系数等数据核算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其工作程
序如图1所示。

（二）评估方法
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以现行技术方法能够将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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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虚拟治理成本法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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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达到相关标准所需的成本为基础，同时考虑废水中
物质或污染物的危害性、浓度以及地表水环境功能等因
素进行损害数额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D=E×C×γ              	 （1）
γ=α×τ×ω       	    （2）
式中，D为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元；E为废水

排放数量（根据实际选择超标排放量或排放总量，可采
用体积或质量单位），t或m3；C为废水（或废水中的特
征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元/t或元/m3；γ为调整
系数；α为危害系数；τ为超标系数；ω为环境功能系
数。

单位治理成本一般通过实际调查法和成本函数法获
取，其中优先推荐采用实际调查法。经过实际调查，获
得相同或邻近地区、相同或相近生产工艺、产品类型、
生产规模、治理工艺的企业，通过处置相同或相近废水
能够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平均单位治理成本。废水的单
位治理成本参照公式（3）和公式（4）计算。

                        	  （3）

                   	    （4）

式中，C为废水的单位治理成本；n为调查企业数
量，原则上不少于3家；Cj为调查企业j的废水单位治理
成本，元/t；λ为价格指数，可以取工业生产者购进价
格指数，参考国家或地方统计年鉴获得；Fj为调查企业j
的废水治理设施固定资产投入，元；μj为折旧系数，反
映调查企业j的废水治理设施的使用折损情况；cj为调查
企业j的废水治理设施运行成本，元；tj为调查企业j的
废水治理设施运行时间；Tj为调查企业j的废水处理量，
t。

四、典型案例应用实践
（一）案例基本情况
2020年8月，李某租用一处空置厂房从事拉链表面

处理加工，将拉链通过清洗、镀铜、固色、烘干等工艺
后得到成品。在未取得任何部门审批及证照的情况下，
该加工点将生产废水通过塑胶管排入厂外的沟渠中，根
据自然地形走向，废水最终流入附近的永汉河内。直至
2021年9月，该加工点被当地环保部门查封。

（二）适用性分析
本案中加工点排放生产废水时被当地环保部门当场

查获，且嫌疑人对于2020年8月至2021年9月生产期间排
放废水行为供认不讳，因此废水排放行为事实明确。由
于电镀废水进入永汉河后会发生稀释，且河水具有一定
的流动性，难以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表征，因此无法明
确其损害事实。基于以上因素可确定本案符合虚拟治理
成本法的适用范围。

（三）排放数量
排放数量的计算主要分为实测法、物料衡算法和排

污系数计算法。针对违法违规排污类案件，废水排放量
一般通过现场排放量核定、人员访谈、生产或运输记录
等方式获取。

根据当地环保部门的调查结果，该加工点从2020年
8月至2021年9月期间进行生产。通过调查加工点厂房配
套的水表读数，且经过当地自来水厂核实，该加工点在
生产期间的总用水量为1794 m3。根据现有资料，本案采
用排污系数计算法，依照现行的《电镀废水治理工程技
术规范》中对新建电镀废水处理工程设计水量的要求，

可按电镀车间总用水量的85%～95%估算所需处理的废
水量。考虑到该加工点仅有一条生产线，且总用水量较
少，本次评估的排污系数保守估算取85%，因此确定本
案的废水排放量为1524.9 m3。

（四）单位治理成本
本案例通过实际调查法获取单位治理成本，经调研

该地区的电镀企业，确定企业电镀废水的单位治理成
本，并以此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量化评估。由于本案中的
加工点排放的废水包含的污染物种类较多，因此实际调
查的是单位废水的治理成本，而非其中某种污染物的治
理成本。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本次评估共调查三家电
镀公司，废水的单位治理成本分别为17.38元/m3、21.31
元/m3和16.88元/m3，因此确定电镀废水的单位治理成本
为18.52元/m3。

表1 三家电镀企业的废水治理成本

参数指标
惠州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博罗某工艺饰
品有限公司

博罗县某五金表
面处理有限公司

价格指数 98.6% 98.6% 98.6%

固定资产投入
（万元）

35000 400 800

折旧系数 30% 10% 10%

运行成本
（万元/a）

8000 30 80

运行时间
（a）

15 20 18

废水处理量
（m3/a）

5000000 15000 50000

单位治理成本
（元/m3）

17.38 21.31 16.88

（五）调整系数
1. 危害系数
危害系数根据地表水环境功能进行确定。地表水

环境功能主要分为5类，分别为农业用水、一般工业用
水、一般景观用水、非直接接触娱乐用水以及其他无特
定功能用水，其各自的危害系数取值见表2。若地表水
环境功能含有多种用途，则危害系数按最大值进行核
算。根据当地环保主管部门确认，本案中加工点的污水
排放进入的永汉河主要用于周边区域的农业灌溉，因此
危害系数取1.5。

表2 废水危害系数

地表水环境功能 危害类型 危害类别 危害系数

珍稀水生生物栖息
地及渔业用水

急性水生危害

类别1 2

类别2 1.75

类别3 1.5

慢性水生危害

类别1 2

类别2 1.75

类别3 1.5

类别4 1.25

饮用水源 人体经口急性毒性

类别1 2

类别2 1.75

类别3 1.5

类别4 1.25

类别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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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接触娱乐用水 人体经皮急性毒性

类别1 2

类别2 1.75

类别3 1.5

类别4 1.25

类别5 1

农业用水 / / 1.5

一般工业或景观用
水、非直接接触娱
乐用水及其他无特

定功能用水

/ / 1

2. 超标系数
当废水中涉及多种污染物超标时，则根据所有检测

样品中各项污染物的最大超标倍数确定超标系数。此外
若存在废水污染物浓度未超过排放标准的情形，则超标
系数取1，超标系数取值详见表3。

经过对该加工点总排口的废水进行采样检测，依
照广东省地方标准《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1597-2015）表2中规定的珠三角排放限值标准，本
案中加工点排放的废水pH值、六价铬、总铬、铜和锌超
过排放标准，其中铜超过倍数最高为30倍，因此超标系
数取1.5。各超标指标的超标倍数如表4所示。

表3 废水超标系数

最大超标倍数 超标系数

最大超标倍数＞1000 2

100＜最大超标倍数≤1000 1.75

10＜最大超标倍数≤100 1.5

0＜最大超标倍数≤10 1.25

表4  废水超标排放指标超过倍数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排放限制标准 超标倍数

pH值 无量纲 2.7 6-9 /

六价铬 mg/L 1.15 0.1 10.5

总铬 mg/L 1.33 0.5 1.7

铜 mg/L 9.29 0.3 30.0

锌 mg/L 2.17 1.0 1.2

3. 环境功能系数
环境功能系数由排放行为发生地点进行确定，其具

体取值要求如表5所示。
本案废水排放进入的永汉河主要用于周边农业灌

溉，属于农业用水功能区，因此环境功能系数取2。
表5 环境功能系数

排放行为发生地点
环境功能
系数

排放行为发生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
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及
其他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或排放行为发生在上
述保护区外、但污染物进入上述保护区且监测数
据表明引起上述保护区水质异常的

2.5

排放行为发生在渔业用水功能区的，或排放行为
发生在渔业用水功能区外、但有监测数据表明引
起渔业用水水质异常的

2.25

排放行为发生在农业用水功能区的，或排放行为
发生在农业用水功能区外、但有监测数据表明引
起农业用水水质异常的

2

排放行为发生在非直接接触娱乐用水、一般工业
用水和一般景观用水功能区，或排放行为发生在
上述用水功能区外、但有监测数据表明引起上述
用水水质异常的

1.75

排放行为发生在上述功能区以外的 1.5

（六）结果与讨论
在确定本案的废水排放量、单位治理成本和相关调

整系数后，根据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公式，核算出本案
的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127085.17元。各项数据
详见表6。

表6 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计算一览表

项目
排放数量
（m3）

单位治理
成本

（元/m3）

危害
系数

超标
系数

环境功
能系数

价值量化
（元）

数值 1524.9 18.52 1.5 1.5 2 127085.17

在本案中，电镀废水排放行为事实明确，但由于废
水进入河流后发生稀释，难以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表
征，因此无法明确其损害事实，符合虚拟治理成本法的
适用情形。在虚拟治理成本法的使用中，调整系数比较
容易确定，而排放数量和单位治理成本的确定往往是实
际案例中的难点问题。本案的实际废水排放量已不可
考，因此以加工点的用水量为基础来核算排放量。由于
本案中总用水量较小，因此其取值对最终结果影响较
小。

总体来看，单位治理成本对评估结果具有较大影
响。最新版的技术指南中推荐优先使用实际调查法获得
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但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往往无
法找到产品类型、治理工艺和生产规模都相近的生产企
业。特别是对于本案中的无证照小作坊而言，其治理工
艺极其简单，生产规模也明显低于普通生产企业，因此
通过实际调查法获得的单位治理成本不可避免存在偏
差。鉴于在实际调查中难以获取各种条件都相似的企
业，且选择不同企业得出的结果可能有较大差异，建议
优先考虑地方相关指导价格，或者协调地方物价部门，
规范虚拟治理成本法的使用。

四、结论
随着虚拟治理成本法在实际运用中的不断规范，其

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中将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能持续促进环境损害鉴定技术
体系的发展。该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
性，核定废水的排放数量，调查废水的单位治理成本，
确定危害系数、超标系数和环境功能系数，最终计算出
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12785.17元。目前，该评估结果已
被当地环保部门采信，并与赔偿义务人达成磋商协议。

本文梳理总结了虚拟治理成本法历史发展沿革，并
以电镀加工点非法偷排废水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基于
国家最新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水
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对地表水地表水污染环境损害
量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鉴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期为虚拟治理成本法的规范性应
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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